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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医职党〔2022〕25 号

关于刘秀平等同志党内职务任免的通知

各党支部：

学院党委于 2022 年 6 月 17 日批准：

免去刘秀平同志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教师第四党支部

副书记职务；

何珊同志任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教师第四党支部副书

记。

中共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委员会

2022 年 6 月 1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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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2 年 7月 5 日印发

校对：党政办公室 谭业胜 （共印 6 份）


